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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获得新建项目环评批复以及签订搬迁收购、

搬迁补偿协议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11月 24

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<化工企业

搬迁资产收购协议>、<化工企业搬迁（机器设备）补偿协议>的议案》，同日，

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民丰”）与重庆市

潼南区工业投资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化工企业搬迁资产收购协议》，

约定重庆民丰本次应搬迁的厂区位于重庆市潼南区高新区北区 D19-2/02 号地块

（以下简称“搬迁地块”），收购价格为 51,756.90 万元；与重庆潼南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《化工企业搬迁（机器设备）补偿协议》，约定搬

迁地块上涉及机器设备补偿范围的金额为人民币 24,472.86 万元。总计补偿金额

为 76,229.76万元。

 重庆民丰已取得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《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批准书》，批准了“铬钛新材料绿色智能制造环保搬迁项目”。

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

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公司股

东会审议。

 本次交易已签署正式协议。后续搬迁交付并办理相关注销及权证变更手

续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一、搬迁事项概述



为全面响应及落实重庆市委、市政府及潼南区委、区政府作出的化工企业环

保技改升级搬迁的决策部署，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民丰位于潼南工业园区北区的

房屋及建筑物、设备等需要搬迁。

截至本公告日，重庆民丰已取得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《重庆市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》（渝（市）环准〔2025〕63号），批准了“铬钛新

材料绿色智能制造环保搬迁项目”的 7个子项目，包括：年产 20万吨铬化合物

项目；50 万吨/年硫酸联产 5 万吨/年铬粉项目；5000 吨/年维生素 K3 联产 7.4

万吨/年铬绿项目；特种新材料项目；20 万吨/年铬渣综合利用项目；智能储运系

统项目；蒸汽余热利用发电项目。

在合法、平等、自愿的原则下，结合评估报告（谛威资产评估报字[2025]第

235 号），经友好协商一致，本次应搬迁的厂区位于重庆市潼南区高新区北区

D19-2/02号地块，具体搬迁范围为：重庆民丰公司位于潼南高新区北区的土地使

用权、场平费、房屋、构筑物、机器设备、在建工程。涉及的搬迁地块收购价格

为 51,756.90 万元，约定搬迁地块上涉及机器设备补偿范围的金额为人民币

24,472.86万元。总计补偿金额为 76,229.76万元。

二、搬迁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《化工企业搬迁资产收购协议》的主要内容

1、协议主体

甲方：重庆市潼南区工业投资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乙方：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

2、搬迁范围及补偿金额

乙方本次应搬迁的厂区位于重庆市潼南区高新区北区 D19-2/02 号地块，具

体搬迁范围为：重庆民丰公司位于潼南高新区北区的土地使用权、场平费、房屋、

构筑物、机器设备、在建工程。新选址位于：潼南高新区东区 B区 TN05-01-24/02

地块，面积：641亩。本协议涉及收购范围资产金额为人民币 51,756.90万元。

3、收购款支付进度

首期款：首期款分三笔支付。

首期第一笔款：甲方于本协议签订生效后新地块土地揭牌前，向乙方支付本

协议涉及范围的收购款金额的 20%，即：10,351.38万元。

首期第二笔款：在乙方成功揭牌新地块的前提下，甲方于 2026年 1月底前



向乙方支付本协议涉及范围的收购款金额的 10%，即：5,175.69万元。

首期第三笔款：在乙方成功揭牌新地块的前提下，甲方于 2026年 3月底前

向乙方支付本协议涉及范围的收购款金额的 10%，即：5,175.69万元。

进度款：本协议涉及范围的收购款金额的 55%按照乙方在新地块的项目建设

进度情况进行支付。具体为：甲方在乙方新建项目基础设施完工并开始建设正负

零平面以上主体工程后，向乙方支付收购款金额的 20%，即：10,351.38 万元；

在乙方完成厂房主体建设后，向乙方支付收购款金额的 20%，即：10,351.38万

元；完成设备安装后，向乙方支付收购款金额 15%，即：7,763.535万元。

尾款：剩余 5%，即：2,587.845万元补偿款待乙方新建项目正式投产且设施

设备拆除、搬离原地块后 30日内支付。

（二）《化工企业搬迁（机器设备）补偿协议》的主要内容

1、协议主体

甲方：重庆潼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乙方：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

2、搬迁范围及补偿金额

乙方本次应搬迁的厂区位于重庆市潼南区高新区北区 D19-2/02号地块，具

体搬迁范围为：重庆民丰公司位于潼南高新区北区的土地使用权、房屋、构筑物、

机器设备、在建工程。新选址位于：潼南高新区东区 B区 TN05-01-24/02地块，

面积：641亩。本协议涉及机器设备（含水、电、气、讯、管网）补偿范围的金

额为人民币 24,472.86万元。

3、补偿款支付进度

首期款：首期款分三笔支付。

首期第一笔款：甲方于本协议签订生效后新地块土地揭牌前，向乙方支付本

协议涉及范围的补偿款金额的 20%，即：4,894.57万元。

首期第二笔款：在乙方成功揭牌新地块的前提下，甲方于 2026年 1月底前

向乙方支付本协议涉及范围的补偿款金额的 10%，即：2,447.29万元。

首期第三笔款：在乙方成功揭牌新地块的前提下，甲方于 2026年 3月底前

向乙方支付本协议涉及范围的补偿款金额的 10%，即：2,447.29万元。

进度款：本协议涉及范围的补偿款金额的 55%按照乙方在新地块的项目建设

进度情况进行支付。具体为：甲方在乙方新建项目基础设施完工并开始建设正负



零平面以上主体工程后，向乙方支付补偿款金额的 20%，即：4,894.57万元；在

乙方完成厂房主体建设后，向乙方支付补偿款金额的 20%，即：4,894.57万元；

完成设备安装后，向乙方支付补偿款金额 15%，即：3,670.929万元。

尾款：剩余 5%，即：1,223.641万元补偿款待乙方新建项目正式投产且设施

设备拆除、搬离原地块后 30日内支付。

三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

重庆民丰现坐落于重庆市潼南区工业园北区（以下简称“老厂区”），当前

拥有 10 万吨/年铬盐、1000 吨/年五氧化二钒、1500 吨/年维生素 K3、30 万吨/

年硫酸生产能力。目前老厂区经营状况良好。

老厂区的搬迁腾地工作，将于新厂区全面建成且生产设备调试完成、平稳运

行后启动，预计本次搬迁不会影响重庆民丰持续稳定生产经营。

四、风险提示

目前重庆民丰已签订正式搬迁收购、搬迁补偿协议，公司将密切跟进上述搬

迁进展，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鉴于该新建项目的具体实施进

度尚具有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年 11月 25日


